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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2-12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批 2012 年度向泰达集团支付担保费额度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1年 3月 19日以传

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 2011年 3月 28日在天津泰达环保

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董事有张军先生、马军先生、吴

树桐先生、马恩彤女士、李萌先生、谢剑琳女士、缐恒琦先生、肖红叶先生和陈

敏女士共计 9名。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9人，实际行使表决权 9人。公司全体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张军先生主持，审议通过《审批 2012 年度向泰达集团支付

担保费额度的议案》，现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在 2012 年度将继续向银行

申请贷款，并需要大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集团”）提供担

保。经协商，泰达集团承诺全年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7.9 亿元的银行贷款担

保。为按照相关法规与大股东严格执行各自自主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并根据市

场化的原则履行被担保人的义务，公司拟按 1%的担保费率向泰达集团支付不超

过 1790 万元的担保费，并授权董事长在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董事会

不再逐笔形成决议，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鉴于本次交易金额较大，

且交易对方泰达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故上述事项构成重大关联交易，关联董

事回避行使表决权。 

与会公司独立董事缐恒琦先生、肖红叶先生和陈敏先生均对此次交易无异

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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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述事项须报请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4．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企业泰达集团将在本公司 2011 年度股东

大会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5．上述行为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关联方介绍 

1．公司名称：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 

2．公司住所：天津开发区第三大街 16 号泰达中心酒店 28 层； 

3．企业类型：国有企业； 

4．法定代表人：张军； 

5．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工业、商业、房地产业的投资、房产开发与销售；经营与管

理及科技开发咨询业务；化学纤维及其原料、包装物的制造和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7．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项目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81,113.39 795,019.95 547,448.14 

营业利润 -33,990.76 11,278.03 -70,617.28 

8．2011 年度净利润 79.13 万元，净资产 439,816.37 万元（未经审计）。 

9．关联关系：泰达集团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泰

达集团持有公司 33 .74%股权。 

三、关联交易协议内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法规，严格

执行上市公司与大股东“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的要求，公司拟

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履行被担保人义务。同时，大股东泰达集团为支持公司发展，

拟按 1%的优惠担保费率向公司收取担保费。泰达集团承诺 2012 年为公司提供总

额不超过 17.9 亿元的银行贷款担保，公司全年拟向泰达集团支付不超过 1790 万

元的担保费。 

四、进行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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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认为：此次交易是为了保证银行贷款的延续性，为公司 2012 年

度投资计划和经营计划的顺利推进提供安全、可靠的融资支持，且本次关联交易

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鉴于公司向大股东支付担

保费系关联交易，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于 2012年 3月 19日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2012年 3月 28日召

开了董事会会议，部分监事列席了会议；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公司提交的资料。

我们认为：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上，5名董事（包括 3 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审批 2012

年度向泰达集团支付担保费额度的议案》。董事会通过对此次决策和披露信息的

审议，未发现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形。 

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是按照相关法规与大股东严格执行各自自主承担经营责

任和风险，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履行被担保人的义务，交易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

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经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审议程序合法

事项有效。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记录；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3 月 31 日   

 

 


